
黟县宏村镇塔川村村庄规划（2022-2035年）

【公示材料】







序号 项目类型 项目名称 建设内容 用地规模 建设主体 协作部门

1

生态修复与环
境整治

河流水系和沟塘整治
保护村域范围内主要溪流水生态环境，对村域内排灌渠以及重要沟渠、水塘进行综合整治、梳理和贯通，
打造“河畅、沟通、水清、岸绿、景美”的水生态环境。

3.25公顷

宏村镇人民
政府、塔川
村村两委

县农业农村水
利局

2 景观与绿化提升
推进黟县“六边三化三美”工程，省道476、县道030及村内主要公共场所等提升景观绿化品质，以当
地乡土树种为主，自然式种植。

全村
县交通局、县
农业农村水利

局

3

土地整治

宜耕后备资源开发 根据村内实际情况，将部分村内即可恢复可调整地类和工程恢复可调整地类恢复为耕地。 0.80公顷

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县农
业农村水利局

等

4 高标准农田建设
对村域内部分耕地进行高标农田建设，具体内容包括田网、渠网、路网、观光网、服务信息网和地力提
升等。

20公顷

5 旱改水 对中低产田和低洼易涝地进行“旱改水”工程。 0.73公顷

6 低效林复垦 对村庄小面积、零散林地进行整理。 0.26公顷

7 林相景观改造 采用乡土乔灌草植被和特色花海进行林相改造。 2.10公顷

8 增减挂钩（建新区） 结合产业发展、公共服务、基础设施等各类建设情况和村庄未来的建房需求，合理预留聚居点。 3.14公顷

9 低效闲置建设用地整理 挖潜提升4处闲置建设用地价值，满足未来何庄村乡村振兴产业需要。 0.09公顷

10 历史文化保护 历史环境要素修复项目
加强保护村口古树樟、榧、枫、乌柏和鼠李树，修缮古水井、水口、石亭等；修缮徽派马头墙、天井、
屋内木雕、石雕、砖雕等。

—— 县住建局

11

基础设施和公
共服务设施

村庄道路硬化和畅通工程
对村庄主次要道路进行硬化，长度约1000米。

2200米
县农业农村水

利局对入户路进行硬化，长度约1200米。

12 生态停车场 保留村庄现状停车场，新增2处生态停车场，解决村民及游客停车需求。 全村

县自然资源和
规划局、县住
建局、县农业
农村水利局等

13
环境卫生设施

垃圾箱 新增50个分类式垃圾箱。 50个

14 新建厕所 结合旅游发展配套5座3A级旅游公厕。 5座

15
防灾减灾设施

消防设施及白蚁防
治

新增8处消防栓，村庄内公共设施、砖木结构房屋增设消火栓，对砖木结构房屋进行白蚁防治。对古建
筑群中明清民居实施电气线路改造，安装温感烟感装置、报警设备、监控设备等，建设消防控制中心。

全村

16 安全设施 补充安全监控等设施。 全村

17 污水处理 新建7处“大三格式化粪池+生态湿地”污水处理设施，完善污水管网。 全村

18 照明工程 沿村庄主次干路及其他重要公共空间增设照明路灯。 ——

19 燃气设施 塔川村东侧配建一处燃气调压站，接黟县县城市政燃气管网，用以支撑村庄未来产业发展。 全村

20 全民健身广场 新建4处。 全村

21

人居环境

卫生改厕 消除露天粪坑、简易茅厕和旱厕，户用卫生厕所普及率达到100%以上。 全村

22 大环境整治
以乔木、乡土树种为主，灌木为辅，倡导自然式种植，鼓励引导农户因地制宜发展“五小园”，实施庭
院美化，达到“村庄建成区绿化覆盖率达50%，村庄建成区内道路、河渠绿化率达90%”的目标。

全村

23

产业发展

民宿集群综合改造
积极推动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项目集徽文化展示、营地拓展、生态小火车体验、酒店民宿旅居、康养
度假及乡村振兴和田园综合体旅游为一体的新型度假旅游景区。建设旅游接待设施改善提升和基础设施
改造提升，包括古建筑修缮、民宅租赁改造、人居环境改善提升、以及供水设施、排水设施和消防工程
建设等。

全村

县文化旅游体
育局等24 国际旅游度假区项目 全村



89.40

（1）耕地

本村耕地保有量111.26公顷，已划定永久基本农田

89.40公顷。永久基本农田重点用于粮食生产，高标准农

田原则上全部用于粮食生产，一般耕地主要用于粮食和棉、

油、糖、蔬菜等农产品及饲草饲料生产，在不破坏耕地耕

作层且不造成耕地地类改变的前提下，可以适度种植其他

农作物。禁止非农建设和破坏耕作层、改变耕地地类的农

业生产活动。

（2）园地

本村园地117.24公顷。主要用于种植以采集果、叶、

根、茎、汁等为主的集约经营的多年生木本和草本作物，

禁止非农建设。

（3）林地

本村林地1036.53公顷。主要用于生长乔木、竹类、

灌木，禁止非农建设。公益林或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林

地禁止改变用途。

（4）草地

本村草地0.11公顷。主要用于生长草本植物，禁止非

农建设。生态保护红线范围内的草地禁止改变用途。

（5）农业设施建设用地

本村农业设施建设用地4.45公顷。主要用于建设为农

业生产、农村生活服务的乡村道路用地以及种植设施、畜

禽养殖设施、水产养殖设施，禁止非农建设。

（6）居住用地

本村居住用地24.55公顷。主要用于城乡住宅及其居

住生活配套的社区服务设施建设。

（7）工矿用地

本村工矿用地0.19公顷。主要用于工矿业生产。

（8）交通运输用地

本村交通运输用地6.53公顷。主要用于铁路、公路、机场、

港口码头、管道运输、城市轨道交通、各种 道路以及交通场

站等交通运输设施及其附属设施建设。

（9）公用设施用地

本村公用设施用地0.01公顷。主要用于城乡和区域基础设

施的供水、排水、供电、供燃气、供热、通信、邮政、广播电

视、环卫、消防、干渠、水工等设施建设。

（10）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

本村绿地与开敞空间用地0.09公顷。主要用于城镇、村庄

建设用地范围内的公园绿地、防护绿地、广场等公共开敞空间。

（11）特殊用地

本村特殊用地0.15公顷。主要用于军事、外事、宗教、安

保、殡葬，以及文物古迹等具有特殊性质的土地。

（12）留白用地

本村留白用地0.09公顷。待用地性质明确后可按要求使用。

在用地性质明确前，按现状地类使用，不得闲置浪费。

（13）陆地水域

本村陆地水域7.37公顷，主要为陆域内的河流、湖泊等天

然陆地水域，以及水库、坑塘水面、沟渠等人工陆地水域。河

流、湖泊、水库禁止改变用途，坑塘水面、沟渠禁止非农建设。


